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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各委員 
 

要求全面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社署於 2008 委託香港大學進行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實施情況的研

究，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於 2009 年 3 月 9 日召開會議，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情況，本會對此表示十分歡迎。 
 
 然而截止 3月 8 日，在立法會網頁上顯示被邀請出席是次會議的團體只有香港

理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香港社會服務聯會、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

系分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而按立法會CB(2)978/08-09(03)號文件顯示出是次

檢討目的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方向、特定服務對象的服務、協助隱蔽家

庭、影響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的因素、《津貼及服務協議》及改善服務建議。 
 
 本會作為家庭暴力受害人的自助互助組織，會員中有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

務使用者，本會亦作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轉介者，亦十分希望向有關當局反映

本會及會員在接受綜合家服務中心服務及與它們合作的情況及意見，然而經本會

一個多月以來接觸委員會主席及部份委員，都表示不接納本會在委員會會議中反

映意見。 
 
 為令社署及有關服務提供者及各學者更理解現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情況，

本會期望福利事務委員會能安排一次會議予服務使用者及轉介機構團體，讓本會

及其他團體有機會反映及表達意見，令是次檢討更全面，以助日後改善服務。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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